
2025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分配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落实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部署要求，高质量推进绿美南澳生态建设，根据《关于告知省厅提前下达2025年省级以上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我局结合实际，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如下。
一、目标任务
切实加强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的合理使用，强化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管护，有效保障生态公益林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保护我县森林资源和林业生态建设成果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二、资金分配计划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省级以上公益效益补偿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资环〔2024〕188号）文件精神，中央、省应下达我县2025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3790800元，其中：一般区域按76800亩基础性面积39元/亩的补偿标准和200亩激励性面积4元/亩的增量补偿标准下达资金2876201元，特殊区域按58700亩基础性面积13元/亩的增量补偿标准和900亩激励性面积4元/亩的增量补偿标准下达资金735999元。因我县在2023年度省级以上公益林管护成效评价中排名全省前30%，省额外下达我县管护奖励资金178600元。此次省下达3091000元，尚未下达中央资金699800元。按照省财政厅、省林业局印发的《广东省省级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办法》文件要求，具体分配如下：
1、 全县76800亩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损失性补偿资金3010200元（按39元/亩的80%为损失性补偿资金），其中：一般区域2396868元、特殊区域增量613332元，拨付到各相关单位，通过银信卡发放到补偿对象手中。
2、 管护经费602000元（一般区域479333元、特殊区域增量122667元），拨付到县自然资源局、各镇、管委、各村（详见附表）。其中：（1）管护经费451500元（一般区域359501元、特殊区域91999元）拨付到各镇、管委统筹用于支付管护人员工资、管护工具的购置费用、森林防火费用、管护成效奖励性补助等；（2）管理经费150500元（一般区域119832元、特殊区域30668元）主要用于县、镇、村生态公益林管理费用。具体为：管理经费37626元（一般区域29960元、特殊区域7666元）拨付到县自然资源局用于生态公益林信息化建设，精细化管理系统建设和运营维护、办公用品和设备购置、管理方式创新和推广应用、宣传培训及检查验收等；管理经费112874元（一般区域89872元、特殊区域23002元）拨付到各镇、管委、各村用于生态公益林的协调、管理支出等。
3、 管护奖励资金178600元拨付到县自然资源局，用于统筹开展全县公益林管护管理工作。
三、严格资金管理
严格规范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使用管理，依法依规按照上级相关要求和各项财务制度，用好、管好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，严禁截留挪用、挤占、闲置、浪费等违规行为，切实做好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资料收集、归档和绩效评价，加快拨付使用进度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资金发挥预期效益。

附件：表1 南澳县2025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资金分配表（含各分表）
表2 南澳县2025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管护经费分配表
表3 南澳县2025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管理经费分配表（含各分表）
表4 南澳县2025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损失性补偿资金（特殊区域增量）分配表（含各分表）
表5 南澳县2025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管护经费（特殊区域增量）分配表
表6 南澳县2025年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管理经费（特殊区域增量）分配表（含各分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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